
晋能源提函〔2024〕14 号

工商联：

您提出的《关于推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

提案》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2021 年 3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

会议上对能源电力发展作出了系统阐述，首次提出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近年来我们加快发展清洁能源，

持续优化电源结构，新能源装机比重和电力供应保障能力大幅提

升。截止到 2023 年底，全省电力装机 1.33 亿千瓦，其中风电、

光伏、水电和生物质发电装机占比 40%左右，发电量 872 亿千瓦

时，占比 19%。风电、太阳能已经成为我省第二、第三大电源。

目前，我省积极推进晋北 600 万千瓦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支持分

散式风电、分布式光伏就近多场景开发，因地制宜推动风光资源

高效利用。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

（2023 年版）》文件要求，我局正在构建需求响应资源库，指导



电网企形成可用、可控的需求响应资源清单。同时，我局开展了

虚拟电厂项目试点，通过现货市场分时价格信号引导可中断负荷、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新型储能等可调节资源以虚拟电厂等形式参

与电力系统运行调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关注虚拟电厂运营情

况，结合市场实际，适时修订完善相关政策机制，待该经营模式

相对成熟后，逐步在全省大范围推广，通过市场化调动我省需求

响应能力稳步提升。

为推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高大电网运

行调节能力，保障电力系统安全、优质、经济运行，目前我局正

在会同山西能源监管办研究制定《山西备用辅助服务市场交易实

施细则》，建立适应我省实际的正备用和负备用辅助服务市场，

采用市场化方式激励发电侧市场主体预留发电上调能力、用户侧

市场主体预留负荷调节能力。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调动用户调节

积极性，并建立相应的调控机制，实现源荷双向的智能互动。

下一步，我们将以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为目标，着力加强

电力供应支撑体系、新能源开发利用体系、储能规模化布局应用

体系、电力系统智慧化运行体系等四大体系建设，加强相关政策

与体制机制创新，提升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能力。

对于您提出的提案，我们将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充分发挥

能源主管部门的主管能动性，科学规划，持续加强各相关部门协



调力度，保障我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

山西省能源局

2024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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